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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概述 

 

引言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於 2009 年 4 月 2 日開始實施。此項重大改革適用於在高等法院

和區域法院進行的民事法律程序，至於特定案件類別，則由其主理的法官決定新增的規則是

否適用於該類案件。其中部分新增的規則和程序，經必要的變通後，亦適用於在土地審裁處

和家事法庭審理的案件。為使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可以順利實施，《高等法院規則》和 

《區域法院規則》訂明了各項有關過渡安排的條文。 

 

目標 

 

2.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包括： 

(1) 提高須就在法庭席前進行的民事法律程序而依循的常規及程序的成本 

效益； 

(2) 確保案件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内盡速有效處理； 

(3) 提倡在進行法律程序中舉措與案情相稱及程序精簡的意識； 

(4) 確保在訴訟各方達致公平； 

(5) 利便解決爭議；及 

(6) 確保法庭資源分配公平。 

 

3. 下文概述如何達致以上目標。 

 

案件管理  

 

4. 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實施前，民事法律程序的進度通常由訴訟各方主導，有時這

會引起一些問題，例如： 

(1) 非正審申請的次數過多； 

(2) 文件披露過程難於控制； 

(3) 在審訊前的法律程序一直缺乏焦點；以及 

(4) 由上述原因引致的程序延誤及訟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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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適當的案件管理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中，最關鍵和不能或缺的部分。在改革

下，法庭從訴訟初期開始，將會行使更大的權力監管法律程序的進行，確保訴訟可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得到迅速處理，藉以提高法庭常規和程序的成本效益。  

 

6. 為更緊密監管訴訟進度，訴訟各方現須於狀書提交期結束後 28 天內，將設定時間

表的問卷及案件管理傳票〔如適用〕送交法庭存檔。各方並應致力就案件由開始至審訊的進

度，達成協議。如各方無法達成協議，便應在問卷内各自表達意見，法庭會基於各方達成的

協議和/或問卷上的資料，決定案件進度的時間表。 

 

7. 由法庭決定的案件管理時間表，會為法律程序的主要步驟訂立「進度指標日

期」，這是包括指進行案件管理會議或審訊前的覆核的日期、審訊日期及審訊時段。訴訟各

方必須依從進度指標日期行事。 

 

 

非正審申請和上訴 

 

8. 導致額外費用及訴訟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濫用「非正審申請」。為解決這

個問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盡量減少非正審申請的次數。法庭可在作出命令時，註明如有違

令即自動生效的附帶罰則，使訴訟各方日後無需再次向法庭申請，便可執行命令。 

 

9. 就一些無法避免的非正審申請而言，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引入措施簡化申請的程

序，法庭因此無須進行聆訊，而祗根據呈交的文件便可處理申請。法庭如裁定任何一方所提

出的非正審申請是不必要和浪費的，則該方不論勝訴與否，均須承擔有關申請的訟費。 

 

10. 此外，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下，訴訟各方須先獲法庭的許可，才能提出非正審上

訴，尤其是針對原訟法院法官的非正審判決而提出的上訴。這項規定是要盡量減少因非正審

的爭議而招致不必要的延誤和費用，非正審的爭議對案件的最終裁決的影響通常極為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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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實申述 

 

11.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另一元素是要求狀書、證人陳述書和專家報告，均須以屬實

申述核實。 

 

12. 屬實申述是一份聲明，藉以確認作出文件的人相信文件的內容所述事實屬實，或

專家報告內所表達的意見屬真誠地持有的。 

 

13. 這項規定的目的是盡量避免含糊不清及內容純屬揣測的狀書，並阻止訴訟各方作

出不誠實的陳述，使各方能集中處理案件的真正爭論點，而不是胡亂提交狀書，期望某些內

容在日後審訊中成為有用論據。 

 

14. 如任何人作出虛假的屬實申述，律政司司長或因該虛假申述而感到受屈的人，可

在法庭許可下對他提出藐視法庭的法律程序。 

 

 

鼓勵各方和解案件 

 

15. 附帶條款和解提議及附帶條款付款：設立「附帶條款和解提議」及「附帶條款付

款」的新規定，是為鼓勵各方盡早達成和解。在這之前，被告人可以透過繳存款項於法庭，

向原告人就金錢申索提出和解的建議。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下，和解過程將更具彈性。除

卻被告人可以透過繳存款項於法庭作出和解的建議外，原告人亦可以向被告人就和解的條款

作出提議。如任何一方未能取得比附帶條款和解提議或附帶條款付款更佳的結果，該方便須

承擔訟費和利息方面的後果。 

 

16. 在金錢申索中作出承認：根據有關規則，被告人可以在金錢申索中作出承認，並

就付款的條款作出提議，因此有助各方在訴訟中盡早達成和解。如果各方未能就付款時間和

數額達成協議，法庭也有權就此事宜作出裁定。 

 

17. 另類排解程序：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另一重要的環節是鼓勵各方在向法院提出訴訟

前，盡量循訴訟以外的其他途徑解決糾紛。另類排解程序讓訴訟各方能以較廉宜和有效的方

法解決糾紛，其中以調解最為普遍：訴訟各方可在訴諸法院之前，或在進行法律程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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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委任調解員協助他們解決糾紛。如任何一方無合理原因而拒絕嘗試庭外和解，法庭

在最後決定訟費時，可視此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18. 訴訟前文件披露：為提高「另類排解程序」的可行性，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把訴訟

前文件披露的適用範圍，從現時的死亡及人身傷害申索伸延至其他的民事訴訟。換言之，在

其他種類的民事訴訟中，訴訟各方可在訴訟展開前，獲得更多有關申索或抗辯的資料。此舉

有助各方在進行訴訟前，在充分掌握所需的資料的情況下進行磋商。 

 

19. 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為進一步促成訴訟前和解，改革引入一項新的訴訟程序，

稱爲「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如各方之間尚待解決的爭議只是訟費而已，則可提出申請，

要求法庭就訟費作出裁決。 

 

 

公平分配法庭資源 

 

20. 為確保更妥善地運用法庭資源及提升審訊效率，法庭可考慮各方提供的資料，從

而限定證人數目、向每名證人提問的時間及口頭陳詞的時間。 

 

21.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也要求訴訟各方注意訟費及採用的法律程序是否與案件相稱。 

 

22. 根據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規定，「訟費須視乎訴訟的結果而定」這項規則〔即 

訟費由敗訴的一方支付〕不一定適用。法庭在判定訟費時可以有更大的彈性。此外，新規定

並訂明法庭判令勝訴的一方可以獲得訟費時，可以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六大目標納入考慮

之列，其中包括各方在進行法律程序期間，是否具有訟費與申索金額相稱及程序精簡的 

意識。 

 

23. 為更有效地利用法庭資源，新規定提倡在非正審申請的訟費的評定以簡易程序 

評估訟費方式進行，而減少使用訟費評定的程序。此外，訟費評定官有權根據提交的文件，

以書面方式作出臨時訟費評定，而無須進行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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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4.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會使香港的民事司法制度更趨完善，並將確保司法工作得以公

平及迅速地進行。 

 

 

司法機構 

2009 年 3 月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本機構的網址： 
w w w . c i v i l j u s t i c e . g o v . h k  

r c u l . j u d i c i a r y . g o v . h k  
 

如有查詢，請致電： 

 

高等法院登記處    2523 2212 

區域法院登記處    2845 5696 

土地審裁處登記處    2771 3034 

家事法庭登記處    2840 1218 

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  2825 0586 
 

 

 

 

 
本文只作一般參考用途， 

不可視為法律或法庭常規的詳盡或具有權威性的說明。 
 

司法機構不會就上述内容承擔任何責任。 


